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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職場健康週局限空間災害預防宣導與觀摩會

高雄市政府勞工局勞動檢查處98 年 05 月 05 日
98 年職場健康週局限空間災害預防宣導與觀摩會

近年局限空間沼氣中毒職業災害
 2010/05/29 彰化皮革廠，維修染色區汙水處理槽時，

發生6名工人沼氣中毒死亡。
 2010/05/01 雲林縣斗六，生鮮工廠清洗汙水槽，發生硫化氫

中毒， 2死4重傷。

 2009/08/25 基隆七堵區，一處工地，1名工人清理污水處理

池沼氣中毒，造成1死3傷。

 2009/07/21 雲林縣水林鄉，酸菜工廠清洗榨菜槽，發生沼氣
中毒， 2死3重傷。

 2009/06/18  台北縣萬里鄉，一民宿湯屋，老闆和泡湯的親友
吸入過量硫化氫中毒，家人進湯屋察看也昏倒，
造成2死1重傷。造成2死1重傷

 2008/05/10 台北市，1名工人修理地下室污水處理池故障馬
達，吸入沼氣，保全員進入救人也昏倒，
造成1死1傷。

 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統計， 99年陸續發生5起中毒災害，造
成勞工10人死亡及6人受傷。(99年度局限空間觀摩會新聞稿)

 2010年5 月間，在雲林縣斗六市及彰化縣花壇鄉發生2 起局 2010年5 月間 在雲林縣斗六市及彰化縣花壇鄉發生2 起局
限空間作業職業災害，造成8 死4 重傷重大災害，均因作業
前未能危害辨識、作業時未實施有效通風換氣、環境測定及
未置備適當防護器具實施正確緊急應變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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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業者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時，雇主應採取下列安全措施：

 1. 應置備通風換氣設備予以適當換氣，以保持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度
在18%以上及硫化氫等危害物質濃度不得超過容許濃度。（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5 條）。

2 應置備測定儀器 並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及危害物質濃度之措施 2. 應置備測定儀器，並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及危害物質濃度之措施
（缺氧症預防規則第4 條及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 條之4）。

 3. 應置備呼吸防護具、梯子、安全帶或救生索等供勞工緊急避難或救援人
員使用（缺氧症預防規則第27 條）。

 4. 使勞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該局限空間內有無可能引起勞
工缺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災、爆炸等危害，如有危害
之虞者，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並使現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作業勞工
及相關承攬人依循辦理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 條之1）及相關承攬人依循辦理。（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 條之1）。

 5. 應指派監視人員，從事監視作業（缺氧症預防規則第21 條）

 6. 局限空間作業時及進入許可應由雇主、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
簽署後，始得使勞工進入作業。（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 之6 條）。

99年度局限空間觀摩會新聞稿

 「侷限空間」災害 :
如地下管道、溫泉儲槽等的缺氧、中毒災害。

我國每年平均約發生 8 件此類災害。

 「侷限空間」定義: 侷限空間」定義:
「密閉空間」或「部分開放且自然通風不足之空間」。

該空間不是勞工連續停留工作八小時的作業場所。

 常見之侷限空間:
儲槽、地窖、榖倉、烤漆爐、鍋爐、下水道、人孔、消化
池 溫泉儲槽等池、溫泉儲槽等。

 常見之危害氣體: 
缺氧空氣、硫化氫、甲烷或攜入工作用之有機溶劑及槽內
殘留的物質所產生的危害氣體等。

 一般，進入密閉場地的原因:
包括保養、維修、清洗、建造、檢查等。

 根據記錄，較危險及較常引起意外事故: 
進行通渠 清理淤泥的工作進行通渠，清理淤泥的工作。

 密閉空間的環境，常具下列問題：
工作空間狹窄，毒氣容易積聚。

環境的突然改變，毒氣產生突然使人措手不及。

出入通道狹窄 致逃生及拯救困難出入通道狹窄，致逃生及拯救困難。

 瞭解局限空間所有的危害因素，以保障生命安全。

氧濃度與相對之生理反應

安全界限
但應連續
實施換氣

呼吸及脈
數增加,
頭疼嘔心

失神昏倒
7-8分鐘
以內死亡

顏面蒼白
意識不明

目眩嘔心
肌力下降
無法支稱
體重而墜
落

瞬間昏倒
停止呼吸
痙攣
於6分鐘
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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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症呼吸停止時間與復甦率之關係

短時間時量平均容許濃度短時間時量平均容許濃度
(PEL(PEL--STEL), ppmSTEL), ppm

最高容許濃度最高容許濃度

(PEL(PEL--Ceiling),Ceiling), ppm ppm 

毒性氣體危害毒性氣體危害

COCO 52.552.5

COCO22 50005000

SOSO22 44

NHNH33 7575

甲苯甲苯 125125甲苯甲苯 125125

二甲苯二甲苯 125125

ClCl22 0.50.5

HH22SS 1010

 一氧化碳 (CO)濃度對人體的影響

濃度 (%) 置身時間 對人體影響 (症狀)

0.1  ( 1,000 ppm) 2 小時 死亡

0.15 - 0.2 1 小時 死亡

0.24 15 分鐘 輕度頭痛、不安暈眩、苦
悶、嘔吐

25 分鐘 激烈頭痛、想睡、意識不
明、行動困難

45 分鐘 感覺遲鈍、神志不清、痙
攣

0.4 – 0.5 30 分鐘 死亡

5 2 – 3 分鐘 死亡

硫化氫（H2S）
 屬無機化合物，是無色、易燃的酸性氣體，

 低濃度(0.05ppm)時，會有臭雞蛋的味道，在較高濃度(50-
150ppm)時，由於麻痺感覺神經，因此反而聞不到味道。

 屬急性劇毒，依「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
準」，其容許濃度為l0ppm以內，

 若吸入低濃度時，將引起黏膜刺激，致發生流眼淚、結膜炎、
角膜水腫、鼻炎、支氣管炎、支氣管收縮、呼吸困難、發紺
及肺水腫等症狀，

 若吸入高濃度時於短時間內，將導致呼吸麻痺死亡。

 當作業場所發生中毒事件時，若罹災者為皮膚接觸，應立刻
脫除污染衣物並以水清洗接觸部位 而眼睛接觸時 應先立脫除污染衣物並以水清洗接觸部位；而眼睛接觸時，應先立
即清水沖洗眼睛十五分鐘以上，並即刻至醫院接受進一步之
治療；

 當停止呼吸時，需立即給予氧氣，並通知119送醫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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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硫化氫自然存在於原油、天然氣、火山氣體和溫泉
之中，亦可在細菌分解有機物的過程中產生。

 H2S中毒事件易發生於煉油廠、紙漿工廠、醬菜工廠、
污水下水道、污水處理槽、廢水池及化糞池等。

 依據勞委會硫化氫中毒案件之分析，多數災害發生
原因:
未予人員實施教育訓練，

未建立工作守則、

未佩戴防護器具未佩戴防護器具、

承攬人交付時未盡告知責任、

未實施通風換氣及

未測定空氣中之氧氣及有害氣體濃度等。

沼氣

 沼氣的成分
「沼氣」是一種混合氣體，它的成分主要包括甲烷及二氧
化碳 與及少量的其他氣體包括硫化氫及氮等化碳，與及少量的其他氣體包括硫化氫及氮等。

 沼氣的形成
有機物質在缺氧下被微生物分解，產生沼氣。

地下渠道中，特別是污水渠道內有污水及垃圾，當中含有
有機物質，加上渠道的密閉性造成了缺氧的環境，故此，有機物質，加上渠道的密閉性造成了缺氧的環境，故此，
容易被微生物分解，並且聚積沼氣。

 2 CH2O → CH4 + CO2

 沼氣的危害

 沼氣所聚積的空間，本已是缺氧的環境，加上沼氣
內含有大量二氧化碳，故此，人於大量沼氣所聚積
的空間中 會失去知覺甚至窒息的空間中，會失去知覺甚至窒息。

 沼氣中的硫化氫亦會使人中毒，於高濃度的情況下，
可使人於短時間內昏迷以至死亡。

 沼氣中含有甲烷，此易燃氣體遇熱或花火即有機會
燃燒甚至發生爆炸。

 名詞與定義名詞與定義

 局限空間之定義

 局限空間之法規定義（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19條之1）:
 非供勞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勞工進出方法受限制且無法以自然通 非供勞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勞工進出方法受限制且無法以自然通

風來維持充分、清淨空氣之空間。

 美國國家標準機構(ANSI，1977) :
 出口、入口有限性的闈場，如儲槽、下水道及深度四呎以上，頂部開放

但自然通風不足之空間。

 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 ，1979) :
 進出開口有限制性，其不足之自然通風可能含有可能產生危險之空氣污

染物，且非預定為勞工連續停留之空間。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1993）：
 需符合足夠大且有讓勞工進入之結構、進出方法受到限制及非為勞工連

續停留而設計之空間。可分為二類（１）需許可（２）免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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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定義 法規 年份

美國美國  足夠大可使勞工進足夠大可使勞工進 入之結構入之結構

 進出方法受到限制進出方法受到限制

 非為勞工連續停留之非為勞工連續停留之場所場所

Permit-Required Confined 
Spaces
（PRCS, 29 CFR Part 
1910 146）

19931993

各國有關侷限空間的定義及相關法規

1910.146）

英國 任何具潛在危害的封閉空間

進出口狹窄之空間如 儲槽、下
水道等

通風不足的房間、頂部開放的
空間、燃燒室、輸送管等

Factories Act, Sec. 30
The Confined Space
Regulations

19611961
19971997

澳洲 密閉或部分密閉的作業場所或具
以下之特徵：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19961996
以下之特徵

空氣中具潛在危害的污染物

具缺氧危害之空間

非勞工持續使用之工作空間

具窄小之出入口

具陷入之危害

三面圍堵之空間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Reg.7

國別 定義 法規 年

加拿大 封閉空間

非人類持續停留之空間

進出方法受到限制並會造成
急救疏散或緊急應變之困難的

Confined Space
Regulations（一致化草案）

19941994

各國有關侷限空間的定義及相關法規(續)

急救疏散或緊急應變之困難的
場所

自然通風不足的場所

香港 地窖、儲槽、坑、隧道、

地下管道、人孔作業等

因有害氣體而造成人員

傷亡之場所

Factories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Confined Spaces)
Regulations

19731973

日本 具缺氧症等潛在危害作業場所 缺氧症等防止規則 平成

二年

我國我國 缺氧之定義為空氣中氧氣濃度

未滿百分之十八的狀態

缺氧症預防規則 1974 (訂
定), 1998
(修訂)

 常見的局限空間:

通風不充分之場所如污水池、坑、井、地下管道、儲槽、
隧道、穀倉、船艙、未完全開放之溫泉蓄水池等內部。

人孔 下水道 溝渠 涵洞 坑道 水井 集液(水)井人孔、下水道、溝渠、涵洞、坑道、水井、集液(水)井、
反應器、蒸餾塔、蒸煮槽、生(消)化槽、儲槽、穀倉、船
艙、地窖、施工中之地下室、沉箱高壓室內部。

人孔
地下管道 儲 槽

常見局限空間之作業圖示

人孔
地下管道 儲 槽

消化池 集合式筒倉 沈 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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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槽 塔槽

温泉水槽 污水處理槽

純水槽

下水道人孔

 局限空間之危害特性

 【物理性】
 墜落、滑落

 觸電或感電事故

 被固體或液體掩埋

 被夾(捲)於狹小空間

 陷住塌陷、吞陷

 熱或冷危害

 其他

 【化學性】
 缺氧窒息

 急性化學中毒(硫化氫、一氧化碳等有害物中毒。(含燃燒)
 火災、爆炸

 其他

一般常見之侷限空間與其環境中常見之危害氣體

常見之局限空間場所常見之局限空間場所 常見之危害氣體常見之危害氣體

船艙、穀倉、發酵槽，或飼料儲存、果蔬燜熟、船艙、穀倉、發酵槽，或飼料儲存、果蔬燜熟、
蕈類栽培使用之倉庫 地窖蕈類栽培使用之倉庫 地窖

硫化氫、缺氧空氣、二氧化碳、可燃性氣體等。硫化氫、缺氧空氣、二氧化碳、可燃性氣體等。
蕈類栽培使用之倉庫、地窖。蕈類栽培使用之倉庫、地窖。

工廠中之：暗渠、集塵器、烤漆爐、分離槽、工廠中之：暗渠、集塵器、烤漆爐、分離槽、
蒸煮槽、焦塔槽、散漿機、粉碎機、空氣壓縮蒸煮槽、焦塔槽、散漿機、粉碎機、空氣壓縮
機、煙囪之水洗塔、廢水沉澱池；管道、儲槽、機、煙囪之水洗塔、廢水沉澱池；管道、儲槽、
鍋爐、壓力容器、冷凍庫、反應槽或其內壁易鍋爐、壓力容器、冷凍庫、反應槽或其內壁易
氧化之設施內部；儲存廢液、煤炭、鐵屑、木氧化之設施內部；儲存廢液、煤炭、鐵屑、木
屑、魚油等易消耗氧氣之設施內部。屑、魚油等易消耗氧氣之設施內部。

缺氧空氣、氮氣、一氧化碳、硫化氫、二氧化缺氧空氣、氮氣、一氧化碳、硫化氫、二氧化
硫、可燃性氣體及製造處置使用之物質產生之硫、可燃性氣體及製造處置使用之物質產生之
危害氣體等。危害氣體等。

下水道、水井、坑井、隧道、地下監測房、豎下水道、水井、坑井、隧道、地下監測房、豎 缺氧空氣、甲烷、硫化氫、一氧化碳、二氧化缺氧空氣、甲烷、硫化氫、一氧化碳、二氧化
坑、渠溝、坑、渠溝、人孔、開口沉箱、涵洞、地下室。人孔、開口沉箱、涵洞、地下室。 碳、二氧化碳、二氧化硫、可燃性氣體等。硫、可燃性氣體等。

垃圾掩埋場、沉澱槽、廢液處理槽、消化池、垃圾掩埋場、沉澱槽、廢液處理槽、消化池、
人孔、高溫爐。人孔、高溫爐。

缺氧空氣、硫化氫、甲烷、二氧化硫、可燃性缺氧空氣、硫化氫、甲烷、二氧化硫、可燃性
氣體等。氣體等。

溫泉儲槽溫泉儲槽 硫化氫硫化氫

電器、儀器機房電器、儀器機房 滅火劑滅火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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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空間缺氧危害辨識

缺
氧
危

單純性缺氧 化學性缺氧

氧氣被消耗氧氣被消耗 氧氣被稀釋氧氣被稀釋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危
害

氧氣被消耗氧氣被消耗

時間時間::長期未使用長期未使用

通風通風::侷限空間侷限空間

來源來源::有氧氣消耗源有氧氣消耗源

氧氣被稀釋氧氣被稀釋

稀釋氣體來源稀釋氣體來源: : 
自然自然::甲烷甲烷,,缺氧空氣缺氧空氣

人工人工: : NN22, Ar, CO, Ar, CO22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 
HH22SS; ; 
HCN;HCN;
硫酸硫酸;;
COCO

物物
理理
性性
危危
害害

感電危害:

侷限空間為濕潤
場所,鋼鐵等金屬
構成,使用電動機
具或臨時用電設
備

墜入時遭墜入時遭
掩埋掩埋::
砂石倉砂石倉,,穀穀
倉倉,,粉碎機粉碎機
及混和機及混和機
等等

因缺氧或有害物中毒而
導致墜落:
高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
所邊緣及開口部,上下1.5
公尺高度,無安全上下設
備時,

機械之原動機,轉軸,
齒輪,帶輪,飛輪,傳
動帶之空間因擁擠不
慎接觸,或有人誤啟
動開關造成罹災

職業災害之預防

一、98％之災害可預防

二 採行災害預防設施二、採行災害預防設施

（一）本質安全

（二）隔離或安全防護

（三）個人防護具

（四）安全管理

局限空間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一、勞工安全衛生法及其施行細則 ( 98 年 02 月 26 日修正)

 二、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98年10月13日修正發布）

三 缺氧症預防規則 三、缺氧症預防規則 (87.6.10)
 四、危險物及有害物標示及通識規則

 五、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容許濃度標準

 六、勞工安全衛生組織及自動檢查辦法（63.73條）

 七、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八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八、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九、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

 十、局限空間危害預防要點 (92.4.24 發布/94.11.22廢止?)

勞工安全衛生法 (民國 91 年 06 月 12 日修正)
第 5 條（必要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雇主對左列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

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一、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落、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六、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料、材料、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物品、含毒性物

質、缺氧空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輻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異常氣壓等引起

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精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十 防止廢氣 廢液 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雇主對於勞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光、照明、保溫、
防濕、休息、避難、急救、醫療及其他為保護勞工健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
規劃，並採取必要之措施。

 前二項必要之設備及措施等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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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勞工安全衛生法及其施行細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勞工安全衛生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39

條規定訂定之。

 第 8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應實施作業環境測定之作業場
所如下：所如下

 一、設置有中央管理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

 二、坑內作業場所。

 三、顯著發生噪音之作業場所。

 四、下列作業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一) 高溫作業場所。

 (二) 粉塵作業場所。( )
 (三) 鉛作業場所。

 (四) 四烷基鉛作業場所。

 (五) 有機溶劑作業場所。

 (六) 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

 五、其他之作業場所。

 第 14 條 本法第十條所稱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係指有
下列情形之一：



 一、自設備洩漏大量危險物或有害物，致有立即發生爆炸、火災或中毒

等危險之虞時。

 二、從事河川工程、河堤、海堤或圍堰等作業，因強風、大雨或地震， 二 從事河川工程 河堤 海堤或圍堰等作業 因強風 大雨或地震

致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

 三、從事隧道等營建工程或沉箱、沉筒、井筒等之開挖作業，因落磐、

出水、崩塌或流砂侵入等，致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

 四、於作業場所有引火性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留，達爆炸下限值

之百分之三十以上，致有立即發生爆炸、火災危險之虞時。

 五、於儲槽等內部或通風不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

因換氣裝置故障或作業場所內部受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污染 致有因換氣裝置故障或作業場所內部受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污染，致有

立即發生有機溶劑中毒危險之虞時。

 六、從事缺氧危險作業，致有立即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之情形。



 二、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本規定是局限空間之主要規定，重要事項包含:
危害防止計畫、測定、公告、記錄、動火許可等。

 1.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二 章 工作場所及通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二 章 工作場所及通

路中之第 二 節 局限空間 之第19-1條及第29-1
～29- 6條

 2.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十二 章 衛生中之

第 295 條第 295 條：
雇主對於勞工在坑內、深井、沉箱、儲槽、隧道、船艙或
其他自然換氣不充分之場所工作，應依缺氧症預防規則，
採取必要措施。

 第 19-1 條

 本規則所稱局限空間，指非供勞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
勞工進出方法受限制，且無法以自然通風來維持充分、清淨
空氣之空間。空氣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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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1 條

 雇主使勞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局限空間內有
無可能引起勞工缺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
災、爆炸等危害，如有危害之虞，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供
現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作業勞工及相關承攬人依循。現場作業主管 監視人員 作業勞工及相關承攬人依循

 前項危害防止計畫應依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訂定左列事項：
 一、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

 二、通風換氣實施方式。

 三、局限空間內氧氣、危險物、有害物濃度之測定。

 四、電能、高溫、低溫及危害物質之隔離措施及缺氧、中毒、感電

、塌陷、被夾、被捲等危害防止措施。

 五、作業方法及安全管制作法。

 六、進入作業許可程序。

 七、提供之防護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法。

 八、作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

 九、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危害防止計畫執行者

 作業主管

 監視人員

 作業勞工

 相關承攬人

 緊急應變小組

第 29-2 條
 雇主使勞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勞工之虞
時，應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易見處所公告左列注意
事項，使作業勞工周知：
一 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 應經許可始得進入之一、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得進入之

重要性。

二、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三、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聯絡方式。

四、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五、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五 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

第 29-3 條
雇主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於
入口顯而易見處所公告禁止進入之規定。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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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空間缺氧作業公告方式

林明松，中區勞動檢查所職業生組，94年度局限空間作業專案檢查宣導會

林明松，中區勞動檢查所職業生組，94年度局限空間作業專案檢查宣導會

第 29-4 條
雇主使勞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因空間廣大或連續性
流動，可能有缺氧空氣、危害物質流入致危害勞工者，應
採取連續確認氧氣、危害物質濃度之措施。

第 29-5 條
雇主使勞工於有危害勞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
指定專人檢點該作業場所，確認換氣裝置等設施無異常，
該作業場所無缺氧及危害物質等造成勞工危害。

前項檢點結果應予記錄，並保存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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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6 條

 雇主使勞工於有危害勞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其進入許可
應由雇主、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後，始得使勞工進
入作業。對勞工之進出，應予確認、點名登記，並作成紀錄保存一
年。前項進入許可，應載明左列事項：

 一、作業場所。 一 作業場所

 二、作業種類。

 三、作業時間及期限。

 四、作業場所氧氣、危害物質濃度測 定結果及測定人員簽名。

 五、作業場所可能之危害。

 六、作業場所之能源隔離措施。

 七、作業人員與外部連繫之設備及方法。

 八、準備之防護設備、救援設備及使用方法。八 準備之防護設備 救援設備及使用方法

 九、其他維護作業人員之安全措施。

 十、許可進入之人員及其簽名。

 十一、現場監視人員及其簽名。

 雇主使勞工進入局限空間從事焊接、切割、燃燒及加熱等動火作業時，除
應依第一項規定辦理外，應指定專人確認無發生危害之虞，並由雇主、工
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確認安全，簽署動火許可後，始得作業。

林明松，中區勞動檢查所職業生組，94年度局限空間作業專案檢查宣導會

局限空間作業進入許可書（參考例）
 ________侷限空間 ___________危險場所
 許可日期：_______年______月_______日
 許可進入工作日期：______年____月____日 起迄時間：______時____分至____時____分
 (※※每次侷限空間作業中斷後，欲再進入作業時須重新申請)
 作業地點與其狀況：_______________
 進入目的：______________
 作業主管職稱姓名： 作業主管職稱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部分表示進入前應完成之必要項目

 確認項目
 *能源切除/試驗
 *管路切斷/盲封/上鎖
 *危害物質清除/通氣
 *通氣
 *安全區(標示、掛旗)              
 *呼吸防護具堪用、數量足夠
 *人工呼吸器
 *緊急應變組織人員

47

 *救生索

 滅火器
 防爆燈
 防護衣
 空氣呼吸器
 動火許可
 日 期 時 間 確認結果
 ________    _____ _______

 為預防局限空間作業發生
缺氧及硫化氫中毒災害，
事業單位須確實辦理下列
事項：
一、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
入局限空間作業場所，並入局限空間作業場所 並
於入口顯而易見處所公告
禁止進入之規定。


二、應於作業場所入口顯
而易見處所公告下列注意
事項：1.作業非經許可不
得進入。2 進入該場所時得進入。2.進入該場所時
應採取之措施。3.事故發
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聯
絡方式。4.現場監視人員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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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本規定是局限空間之主要規定，重要事項包含:
危害防止計畫、測定、公告、記錄、動火許可等。

 2. 缺氧症預防規則：
本規則亦為局限空間主要法規之一，重要事項包括:
通風、測定、管理、監視、防護具及其他管理細節等等。通風 測定 管理 監視 防護具及其他管理細節等等

 3. 船舶清艙解體勞工安全規則：
本規則係為管理船舶清艙解體所訂定，但船舶中許多艙房
為局限空間，訂有測定、煙火管制、防護具設置等相關規
定。

 4.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因營造作業中(如隧道、沉箱、壓氣工法)常發生缺氧等局限
空間災害 故該標準中對該類作業訂有相關預防災害之規空間災害，故該標準中對該類作業訂有相關預防災害之規
定。

 5. 其他法規：
如局限空間中使用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或其他危害物
質時，自應遵循相關法規規定辦理。

三、缺氧症預防規則(87.6.10)

 適用範圍
 本規則適用於從事缺氧危險作業

之有關事業。前項缺氧危險作業，
指下列缺氧危險場所從事之作業。

 管理 (17~24)
 人員：缺氧作業主管、監視人員、救援

人員(20,21)
 人員管制(17)
 公告(18 19)

 缺氧：指空氣中氧氣濃度未滿百
分之十八之狀態。

 設施 (4~16)
 測定(4,16)---O2;H2S;可燃性;毒性

 通風換氣(5,9)
 隧道或坑井之開鑿作業時的規定(6)
 滅火設備規定(7)
 冷藏室、冷凍室、地窖作業不致閉

鎖之措施(8)

 公告(18,19)
 鄰接作業場所之聯繫(22)
 立即發生危險之虞(23)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24):作業人員、監視

人員、救援人員、緊急應變人員

 防護措施：呼吸及墜落防護(25~30)
 呼吸防護

 其他

 健康管理(31)鎖之措施(8)
 鍋爐、儲槽、反應槽或船艙等內部

作業規定(9~12)
 壓氣施工相關規定(13,14)
 氣體配管作業之設施 (15)

( )
 雇主對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勞工，發生下列

症狀時，應即由醫師診治：
 顏面蒼白或紅暈、脈搏及呼吸加快、呼吸困難、

目眩或頭痛等缺氧症之初期症狀。

 意識不明、痙攣、呼吸停止或心臟停止跳動等
缺氧症之末期症狀。

 硫化氫、一氧化碳等其他有害物中毒症狀。

 第4條雇主使勞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 應置備測

定空氣中氧氣濃度之必要測定儀器，並採取

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濃度、 硫化氫等其他

有害氣體濃度之措施。

 第5條雇主使勞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 應予適當

換氣，以保持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度在

18%以上 但為防止爆炸 氧化或作業上有18%以上。但為防止爆炸、氧化或作業上有

顯著困難致不能實施 換氣者，不在此限。

雇主依前項規定實施 換氣時，不得使用純氧。



 通風換氣實施方式

 以清淨空氣通風方式予以適當換氣，確保該作
業環境符合下列規定：

 1. 空氣中氧氣含量不得低於18% 。
 2. 硫化氫濃度不得超過10 ppm。

 3. 易燃性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之濃度不得超過其爆炸
下限之百分之二十。

 4. 空氣中有害物之濃度不得超過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
物容許濃度標準之規定。物容許濃度標準之規定

 5. 不得有其他環境狀況會引起勞工生命或健康立即危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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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條 雇主使勞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於當日

作業開始前、所有勞工離開作業場所後再

次開始作業前及勞工身體或換氣裝置等有

異常時，應確認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

度、硫化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度。



 第18條雇主使勞工於缺氧危險場所或其鄰接場所 作
業時，應將下列注意事項公告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
易見之處所，使作業勞工周知：

一 有罹患缺氧症之虞之事項一、有罹患缺氧症之虞之事項。

二、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三、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聯絡方式。

四、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測定

儀器、換氣設備、聯絡設備等之保管場所。

五、缺氧作業主管姓名。五、缺氧作業主管姓名。

 雇主應禁止非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勞工，擅自進入
缺氧危險場所；並應將禁止規定公告於勞工顯而易
見之處所。

局限空間缺氧作業公告方式

 第24條雇主對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勞工， 應依勞

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規定施予必 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教育訓練時數：
新僱勞工或在職勞工於變更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數，
不得少於3小時。

但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車輛系營建機械、高空工
作車、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缺氧作業、電焊作業
等應各增列3小時；等應各增列3小時；

對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者應增列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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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危險物及有害物通識規則

 (一)勞工對危害物之基本權利:
 1.有權知道其工作場所可能影響其健康或安全

 之危害，應採取何措施、作為或如何工作。

 2.有權參與，即表達、討論工作時可能影響其

 安全與健康之事務(物)。
 3.有權拒絕危險性工作。

 (二)主要目的: 
 確使雇主獲得正確教育及告知作業場所使用危害物質、勞工如何使用

及控制必要之資訊。

 (三)標示( )
 1.雇主對於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應依危害物質之分類、圖式標示下列

事項：

 (1)圖式

 (2)內容：

 名稱；主要成分(主要危害成分)；危害警告訊息；危害防範措施；製造商或供應商之
名稱、地址及電話。

 五、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

 (一)有害物在空氣中濃度之表示方法：
 1. ppm：係指溫度在25C、1大氣壓條件下，

每立方公尺空氣中氣狀有害物之立方公分數。

 2. mg/m3：係指溫度在25C、1大氣壓條件下，

每立方公尺空氣中粒狀或氣狀有害物之毫克數。

 3.   %：氣狀物所佔之體積百分率；1%  = 10000ppm。

 (二)容許濃度

八小時日時量平均容許濃度 1.八小時日時量平均容許濃度(PEL-TWA)：
指附表一符號欄註有「高」字外之濃度，為勞工每天工作八
小時，一般勞工重複暴露此濃度以下，不致有不良反應者。

 2.短時間時量平均容許濃度(PEL-STEL)：
 指附表一符號欄未註有「高」字及附表二之容許濃度乘變量係
數所得之濃度，為一般勞工連續暴露在此濃度以下任何十五分
鐘，不致有不可忍受之刺激、或慢性或不可逆之組織疾變、或
麻醉昏迷作用、事故增加之傾向或工作效率之降低者。

變量係數值為：變量係數值為：
容許濃度未滿1者，變量係數為3；
容許濃度1以上，未滿10者，變量係數為2；
容許濃度10以上，未滿100者，變量係數為1.5；
容許濃度100以上，未滿1000者，變量係數為1.25；
容許濃度1000以上者，變量係數為1。

 3.最高容許濃度(PEL-C)：
指附表一符號欄註有「高」字之濃度，為不得使一般勞工
有任何時間超過此濃度之暴露，以防勞工不可忍受之刺激
或生理病變者。

 (三)容許濃度應用上應注意事項：
 1.僅作為作業環境改善、管理之標準。

 2.不適宜供作判斷下列事項之用
 (1)以二種不同有害物之容許濃度比作為毒性之相關指標。

 (2)非工作場所之空氣污染指標。 (2)非工作場所之空氣污染指標

 (3)職業疾病鑑定之唯一依據。

 (四)作業環境中有二種以上有害物存在而其相互間效
應非屬於相乘效應或獨立效應時，應視為相加效應，
其計算方法如下：
總和=(甲成分之濃度/甲成分之容許濃度)＋(乙成分之濃度/
乙成分之容許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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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對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之濃度，應符合:
 1.全程工作日之時量平均濃度不得超過相當8小時日時量

平均容許濃度。

 2.任何一次連續15分鐘內之平均濃度不得超過短時間時

量平均容許濃度。量平均容許濃度。

 3.任何時間均不得超過最高容許濃度。

 (六)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表符號之

意義:
 1 皮： 1.皮：

表示該物質易從皮膚、粘膜滲入體內，並不表示該物質對勞工會引
起刺激感、皮膚炎及敏感等特性。應避免勞工直接接觸。

 2.瘤：

表示該物質經證實或疑似對人類會引起腫瘤之物質。作業場所應有
防止污染之密閉防護措施，避免勞工直接接觸。

 六、勞工安全衛生組織及自動檢查辦法（63.70條）

 第六十三條雇主對營建工程施工架設備、施工構台、支撐

架設備、露天開挖擋土支撐設備、隧道或坑道

開挖支撐設備 沉箱 圍堰及壓氣施工設備開挖支撐設備、沉箱、圍堰及壓氣施工設備、

打椿設備等，應於每日作業前及使用終了後，

檢點該設備有無異常或變形。

 第七十條雇主使勞工從事下列異常氣壓作業時，應使該勞

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一、潛水作業。

 二、高壓室內作業。

 三、沈箱作業。

 四、氣壓沈箱、沈筒、潛盾施工等作業。

 七、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第21條雇主使勞工於儲槽之內部從事有機溶劑作業

時，應依下列規定：

一、派遣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

二、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於事前告知從事作業之勞工。

三、確實將有機溶劑或混存物自儲槽排出，並應有防止

連接於儲槽之配管流入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措施。

四、前款所採措施之閥、旋塞應予加鎖或設置盲板。

五、作業開始應全部開放儲槽之人孔及其他無虞流入有

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開口部。

六、以水、水蒸氣或化學藥品清洗儲槽之內壁，並

將清洗後之水、水蒸氣或化學藥品排出儲槽。

七、應送入或吸出三倍於儲槽容積之空氣，或以水

灌滿儲槽後予以全部排出。

八、應以測定方法確認儲槽之內部之有機溶劑濃度八、應以測定方法確認儲槽之內部之有機溶劑濃度

未超過容許濃度。

九、應置備適當的救難設施。

十、勞工如被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污染時，應即使

其離開儲槽內部，並使該勞工清洗身體除卻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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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三十條規定，雇主對
製造、處置或使用乙類物質、丙類物質或丁類物質
之設備，或儲存可生成該物質之儲槽等，因改造、
修理或清掃等而拆卸該設備之作業或必須進入該設
備等內部作業時，應使用換氣裝置將設備內部充分
換氣。

 九、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

 依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第十五條及附表十三
之規定：
雇主對從事局限空間作業之勞工，應依勞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練規則規定施予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訓練規則規定施予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第二條、第五條、第六條、
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一條）

 說明：對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勞工，應依勞工安全衛生
教育訓練規則規定施予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1.缺氧作業主管應使其接受缺氧危險作業及局限空間作業
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缺氧症預防規則、缺氧危險場所
危害預防及安全衛生防護具、缺氧危險場所之環境測定、
缺氧事故處理及急救、缺氧危險作業安全衛生管理與執行
等十八小時課程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合格人員擔任。



 1.缺氧作業主管應使其接受缺氧危險作業及局限空間作業
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缺氧症預防規則、缺氧危險場所
危害預防及安全衛生防護具、缺氧危險場所之環境測定、
缺氧事故處理及急救、缺氧危險作業安全衛生管理與執行
等十八小時課程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合格人員擔任。

 2 、從事缺氧危險作業勞工於新僱或調換作業時應

使其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包括: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勞工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勞工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標準作業程序、緊急事故應變處理、

消防及急救常識暨演練、

其他與勞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識。

教育訓練時數：

 新僱或調換作業勞工依實際需要排定時數，不得少
於三小時。

但從事生產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 營造作業 缺氧 但從事生產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營造作業、缺氧
作業等，應各增列三小時；

 對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者應增列三小
時。

 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調換作業時，應參照下
列課程增列六小時列課程增列六小時。
 (一)安全衛生管理與執行。(二)自動檢查。(三)改善工作方
法。(四)安全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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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局限空間危害預防要點 (92.4.24 發布/   94.11.22
廢止?) 

一、總則〈1~3條〉

二、危害辨識及作業計畫〈4~5條〉

三、教育訓練與演練〈6~8條〉

四、公告與標示〈9~10條〉

五、危害隔離〈11~18條〉

六、通風與換氣〈19~20條〉

七、濃度測定與確認〈21 24條〉七、濃度測定與確認〈21~24條〉

八、進入許可與作業管制〈25~32條〉

九、監督與監視〈33~34條〉

十、防護設備及救援設施〈35~38條〉

十一、緊急應變〈39~41條〉

 壹、「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預防要點」

 經勞委會92年4月24日勞安0920022634號令發布，

 目的:
提供事業單位整體概念及具體作法，強化自主管理能力，保障勞工
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之健康安全，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依據:
各相關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如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缺
氣症預防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高壓氣體勞工安全規則、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危險物及有害物通識規則、營造安全
衛生設施標準、鍋爐及壓力容器安全規則、船艙清艙解體勞工安全
規則等規定而彙整訂定之行政指導，規則等規定而彙整訂定之行政指導

 貳、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預防要點廢止理由

 查「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93年10月20日第6次修
訂時，已增訂第19條之1、第二節局限空問及第29條
之l至第29條之6等局限空間作業安全相關條文 經之l至第29條之6等局限空間作業安全相關條文，經
檢討前揭要點之重要規定已納入該規則或已規定於
其他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且少部分規定如局限
空間作業等名詞，於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並無定
義或有差異之處，率此，為避免困擾及重複相關規
定，爰依程序辦理公告廢止。定，爰依程序辦理公告廢止。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一)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八十一條 對於隧道、
坑道開挖作業，應就開挖現場及周圍之地表、地質
及地層之狀況，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發生落盤、
湧水 高溫氣體 蒸氣 及缺氧空氣 可燃性氣體湧水、高溫氣體、蒸氣、及缺氧空氣、可燃性氣體
等之危害。

 說明：
 1.從事隧道坑道開挖作業時，為防止甲烷或二氧化碳之突
出導致勞工罹患缺氧症，應於事前就該作業場所及其四周，
藉由鑽探孔或其他適當方法調查甲烷或二氧化碳之狀況，
依調查結果決定甲烷、二氧化碳之處理方法、開挖時期及
程序後實施作業。

 2.將缺氧空氣直接排出外部之設備或將可能漏洩缺氧空氣
之地點予以封閉等預防缺氧空氣流入該作業場所之必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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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八十六條 對於隧道、
坑道作業，有因落磐、出水、崩塌或可燃性氣體、
粉塵存在引起爆炸火災或缺氧、氣體中毒等危險之
虞，應即使作業勞工停止作業，離開作業場所；非
經測定確認無危險，不得恢復作業。經測定確認無危險，不得恢復作業。

 說明：確保該作業環境符合下列規定：
 1.空氣中氧氣含量不得低於18%或高於23%。

 2.硫化氫濃度不得超過10 ppm。

 3 引火性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之濃度不得超過其爆炸 3.引火性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之濃度不得超過其爆炸
下限之30%。

 4.空氣中有害物之濃度不得超過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
物容許濃度標準之規定。

 5.不得有其他環境狀況會引起勞工生命或健康立即危害者。

 (三)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一四○條 對於沉箱、
沉筒、井筒等之設備內部，從事開挖作業時，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

1 應測定空氣中氧氣及有害氣體之濃度 1.應測定空氣中氧氣及有害氣體之濃度。

 2.應有使勞工安全升降之設備。

 3.開挖深度超過二十公尺或有異常氣壓之虞時，該作業場
所應設置專供連絡用之電話或電鈴等通信系統。

 4.開挖深度超越二十公尺或依第一款規定測定結果異常時，
應設置換氣裝置並供應充分之空氣。

 礦場勞工衛生設施標準

 依礦場勞工衛生設施標準第七條規定：
 對於坑內空氣中氧氣濃度應保持在19%以上，如低於19%
時，不得使勞工在該場所作業。但戴用空氣呼吸器等呼吸
防護具從事搶救人員或處理現場之通風系統等設備者不在防護具從事搶救人員或處理現場之通風系統等設備者不在
此限。


